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云南省石林县菜子地石灰岩矿建设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云南省石林县菜子地石灰岩矿建设项目
	石林县小新冲村委会
	石林县裕泰石材厂
	四川锦绣中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本项目矿区由7个拐点圈定，矿区面积0.0663km2，开采标高1829m～1750m，产品方案不变，开采范围由0.089km2缩减为0.063km2，年生产规模由8.0万t/a，增加至15万t/a，总投资362.98万元。本项目进行石灰岩石料开采后，将其运至项目区旁的碎石场进行粉碎、筛分，再出售。本项目的工程内容包括矿山开采、排土场、矿山道路、办公生活区以及公辅工程。
	主要环境影响：1、废气2、废水3、固废4、噪声5、生态环境
对应措施：1、废气防治措施

（1）凿岩打孔过程配备软管+喷雾喷头进行喷淋洒水除尘，勤于洒水抑尘。

（2）在爆破前对岩石洒水，充分湿润；爆破时采取水封爆破，即将水袋填在炮孔内封堵炸药，然后再用岩粉充填。爆破确定安全后迅速对爆破面采取喷雾洒水，控制粉尘漫延。
（3）在破碎、铲装石料前应通过软管喷雾洒水，使石料充分预湿，减少扬尘量。
（4）项目配备洒水车2台，在生产过程中，分别对露天采场、运输道路定期进行洒水降尘，在晴天及大风天气加大洒水频率。

（5）食堂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后引至房顶排放。

（6）非正常工况时，应及时停止生产，对防治措施进行全面检查，按要求进行洒水措施，在污染防治措施修复正常后，再恢复生产。

2、废水防治措施

（1）项目办公生活区设置生活废水沉淀池1m3，用于漱洗废水沉淀后回用于生产降尘。
（2）项目办公生活区厨房设置1个0.9m3隔油池，厨房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，与其余生活污水，进入旱厕。旱厕定期委托周边农户清掏，用于农肥。
（3）根据项目初期雨水产生的影响，在露天采区、矿山运输道路区修建截（排）水设施。并在采区排水沟下游两端分别设置250m3的沉沙池；矿山运输道路区排水沟下游设置1座40m3的沉沙池，对项目内各区的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及沉淀处理，沉淀处理后，一部分回用于项目内洒水降尘，回用不完的排入西侧箐沟。

（4）设置雨水回用系统，将回用管道引到用水区域。

3、固废防治措施

（1）项目产生的废气土石方按要求及时运至排土场堆存，不得随意堆放。

（2）设置带盖垃圾收集装置，对生活垃圾进行收集堆存，并定期交由环卫部门进行处理，不得随意丢弃或焚烧。

（3）隔油池油渣定期清理，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。

（4）沉淀池污泥挖出后用于采空区的回填。

（5）设置防雨淋、防扬散、防渗漏的危废暂存间，用于存放项目产生的废机油，危废暂存间由专人进行管理，并设置警示标志，产生的废机油应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合法处置。

（6）按照相关要求设置危废暂存间，依照《危险废物贮存处置管理规定》对危废暂存间进行管理。

4、噪声防治措施

（1）采矿噪声源强值较大的空压机、挖掘机将采用消声设施；破碎机安装减震垫以减小噪声值。

（2）加固设备上的所有部件，噪声设备要注意润滑，并对老化和性能降低的旧设备进行及时更换，避免因个别部件的松动而产生的额外振动。

（3）运输成品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经过沿路的村庄时，应减速慢行、禁止鸣笛；
（4）矿山爆破前，需提前通知周围村民及企业，减少爆破声对村民和企业的影响。

5、生态环境

（1）严格按照采矿许可证的开采范围进行开采，禁止随意扩大开采范围。

（2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，提高员工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，严禁滥砍滥伐，禁止猎杀野生动植物，注意生产及生活用火安全，严防森林火灾发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